关于制订广东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留学研究生
培养方案的通知

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我校将从2014年起招收外国留学研究生。为确保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顺利进行，现开始制定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含博士、硕士）。请各培养学院认真组织并按时完成此项工作。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工作有关事项如下：
1、以《关于制定广东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见附件）为参考，参照我校国内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学科情况按一级学科或按专业进行制定。

2、方案的文本格式应按照《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示例规定完成（具体请参照我校已有研究生培养方案）。
3、对于必修环节的规定和评价应适当量化并注重其可操作性。

4、培养方案要求用中、英文编写（包括中、英文课程名称）。

5、制定完成的培养方案，要求由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签字确认并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后，2014年4月20日前，纸质版加盖公章送研究生处培养科，电子版发送至yxy_6@163.com。
                                                       研究生处
                                       2014年3月28日
附件：《关于制定广东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留学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关于制定广东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留学生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为加强我校留学生的管理，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学位[1991]17号）文件，特制订本意见。
一、培养目标
1、对我国友好，拥护中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我校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品行端正。
2、学习态度端正，积极了解中国，学有所成，成为促进中外友好合作与交流的人才。
3、系统地掌握所学学科及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4、身心健康。
二、学制与学习年限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学制均为3年。如果需要进行汉语补习的，学习年限原则上硕士不超过4年、博士不超过6年，其中汉语学习时间为半年或1年。
三、培养方式与方法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和导师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由导师提名邀请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校内外副高以上职称专家2-3人组成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指导业务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等。通过课程学习、论文研究等方式，经过文献阅读、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活动、实践等必修环节进行培养。
硕士生的培养坚持课程学习与论文研究工作并重的原则，博士生培养坚持以学位论文研究为主、课程学习为辅的原则，采取自主学习与创新贯穿全程的培养方式。
培养学院和学位点应成立留学生指导小组，对留学生进行指导与帮助，根据他们的研究方向确定好导师(导师应能用外语与留学生进行交流)。除导师以外，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负责留学生工作，负责研究生管理的辅导员作为留学生工作联络人。
四、课程设置与课程学习
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其课程设置基本参照我校国内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
（一）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类别含学位课、选修课，应修学分不低于30学分，公共学位课4学分（基础汉语32学时，计2学分；中国概况32学时，计2学分），专业学位课9学分，选修课10学分，实践环节7学分（专业实习2学分、文献精读2学分、研究生讨论班2学分、教学或社会实践1学分）。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3学分，每1学分对应16学时，课程学习集中在第一学年完成。

（二）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含学位课、选修课，应修学分不低于12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基础汉语32学时，计2学分；中国概况32学时，计2学分），专业学位课4学分，选修课4学分。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3学分，每1学分对应16学时，课程学习集中在第一学期内完成。

（三）入学前三年内通过HSK6级考试者或入学前二年内公派到中国进修一年以上者可申请免修、免考基础汉语课程，成绩以合格计。
五、培养环节

（一）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

硕士研究生除了完成规定的最低应修课程学分外，必须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制定、中期考核、论文开题、论文研究与撰写等培养环节（具体要求按照国内硕士生培养方案）；实践教学环节（计学分）包含专业实习、文献精读、研究生讨论班、教学或社会实践、学术活动，一般安排在1－5学期，要求实践内容要与学位论文相关，完成实践（实习）后必须提交实践（实习）计划、记录、总结报告等，才能取得相应学分。

（二）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

博士研究生除了完成规定的最低应修课程学分外，必须完成培养计划制定、学术活动、文献综述、论文开题、论文中期汇报、中期考核、论文研究与撰写、科研成果等培养环节（具体要求按照国内博士生培养方案）。
六、学位论文要求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申请学位，必须在导师指导下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原则上应采取脱产培养的方式，即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撰写整个培养过程均在我国完成。提倡来华留学研究生撰写论文与其本国实际相结合；确因需要，经指导教师同意，来华留学研究生可以利用部分时间回国撰写论文，但在我国进行论文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论文答辩工作必须在我国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应有创新性、系统性、科学性。基础理论研究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可靠，应结合可能的应用背景作充分的仿真研究和可能的前瞻性研究；应用研究论文要完成实验室试验论证；博士学位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

攻读我校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来华留学生，一般应用汉语撰写和答辩论文，特殊情况须经导师同意，方可使用英语撰写和答辩，攻读其他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其学位论文可以用汉语或英语撰写和答辩，但学位论文摘要必须用中文、英文两种文字撰写。用英文撰写论文的，必须有详细的中文摘要。
留学生论文评审和答辩原则上参照广东海洋大学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的有关规定，由研究生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经研究生处同意后，培养学院组织论文答辩。
七、研究能力与水平要求
鼓励来华留学研究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尽早进行科学研究，尽早开题，并将研究的结果写成论文进行发表和交流。来华留学硕士生从事科学研究与撰写论文的时间社会科学类不少于一年、自然科学类不少于一年半（留学博士生不少于两年）。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由学科或专业规定。
八、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
留学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需同时达到以下四个条件：
1、通过课程学习和考试，完成各培养环节，取得规定的总学分。
2、来华留学硕士生：自然科学类学科研究生通过论文开题1年半以后且通过中期考核，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研究生通过论文开题1年以后且通过中期考核；来华留学博士生：开题报告公开论证2年以后且通过中期考核。
3、在读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达到学科专业的要求。
4、学位论文经2～3位校外专家评审合格并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重复率≤20%。
九、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一）参照国内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学科情况按一级学科或按专业制定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二）各学科制定的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均须经所在单位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通过，并报研究生处备案后方可实施。培养方案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如确需对其中内容或环节进行变动，须由所在单位进行充分论证并提出申请，报研究生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学校原则上每3年统一组织一次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三）培养方案要求用中、英文编写。
（四）各单位、各学科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各个环节、各项内容的严格执行和有效实施。对不能保证实施或暂无条件实施的有关内容，不得列入研究生培养方案。

（五）各学科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与否，作为审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
十、其它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如在执行中出现问题，由研究生处、对外联络处、留学生所在学院共同协商解决。
                                       研究生处、对外联络处

                                         2014年3月27日
